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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总结报告书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龙生

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587 号）核

准，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启技术”）于 2017 年 2 月完成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光启技术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于本次发

行完成后当年及以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对光启技术实施持续督导，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光启技术本次发行的持续督导期已届满。保荐机构将持续督导期间

的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2、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

事项进行的任何质询和调查。 

3、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依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法定代表人： 杨德红 

本项目保荐代表人： 施继军、池惠涛 

联系电话： 021-3867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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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保荐代表人情况 

2018 年 3 月，原保荐代表人孔德仁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

再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

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国泰君安委派施继军先生担任公司的

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职责直至持续督

导工作结束。 

三、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 Kuang-Chi Technologies Co. 

法定代表人： 刘若鹏 

董事会秘书： 姚婧 

证券事务代表： 刘天子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机械工业区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 9 号软件大厦三层；浙

江省桐庐县富春江镇机械工业区 

邮政编码： 518057 

互联网网址： http://www.kc-t.cn/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光启技术 

股票代码： 00262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30337692W 

经营范围： 

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汽车内饰件、

汽车零件的生产、销售,商用车、普通机械、仪器仪表的

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保荐工作概述 

（一）尽职推荐工作 

国泰君安积极组织协调各中介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工作，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光启技术进行尽职调查。提交推荐文件后，主

动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组织光启技术及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进

行答复，并与中国证监会进行专业沟通。取得发行核准文件后，按照交易所上市

规则的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推荐股票上市的相关文件，并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 

（二）督导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督导光启技术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并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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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履行其所作出的各项承诺。关注光启技术各项公司治理制度、内控制度、信息

披露制度的执行情况，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源和

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制度，督导光启技术合法合规经

营。 

2、督导光启技术按照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相关法律法规存放和管理本次募

集资金，持续关注光启技术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募投项目进展，以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建设，协助公司制定相关制度。 

3、督导光启技术严格按照《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公司的定期报告等公开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

未事先审阅的，均在公司进行相关公告后进行了及时审阅。 

4、督导光启技术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关联交易进行操

作和管理，执行有关关联交易的内部审批程序、信息披露制度及关联交易定价机

制。 

5、定期或不定期对光启技术进行现场检查，与发行人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

访谈，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募集资金专项检查报告、持续督

导现场检查报告和年度报告书等材料。 

6、持续关注光启技术控股股东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五、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保荐机构在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光启技术未发生重大事项并需要保荐机构处

理的情况。 

六、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一）尽职推荐阶段 

在保荐机构对光启技术履行保荐工作职责期间，发行人能够及时向保荐机构、

会计师及律师提供本次发行所需的文件、材料及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文件、

材料、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积极

配合保荐机构的尽职核查工作并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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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续督导阶段 

光启技术能够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及时、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

对于持续督导期间的重要事项，公司能够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并与保荐机构沟通，

同时应保荐机构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发行人能够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

人的现场检查等督导工作，为保荐工作提供了必要的便利。 

七、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尽职推荐阶段，发行人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出具专

业意见，并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协调和核查工作。 

在持续督导阶段，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根据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出具

相关文件，提出专业意见。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均能勤勉尽职地履行各自的

工作职责。 

八、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光启技术 2017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完成之日起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在交易所公告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

阅及事后及时审阅，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 

本保荐机构认为，持续督导期内光启技术的信息披露工作符合《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保了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与及时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九、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光启技术能够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和制度的要求，

进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

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

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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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通过核查光启技术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并就该等

情况与光启技术 2017 年度报告、2018 年度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所披露的

有关内容进行逐项对照，保荐机构认为，光启技术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

储和专项使用，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募集资

金的使用情况，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光启技术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保荐机构将继

续对光启技术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履行

持续督导职责。 

十一、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要求的其他申报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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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                       

                  杨德红           

 

 

保荐代表人：                                       

                  施继军                池惠涛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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